
B5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2月7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2026-001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

1月30日以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2月6日上午在公司会议

室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9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9人。其中，非独立董事

冯立科先生以及独立董事郭葆春女士、黄晓宏先生、李汴生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

纪委书记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立科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以往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和以后的交易意向，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

的预计。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4票；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冯立

科、陈茗、杨卫、李鸿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全体非关联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对现有的内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

意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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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预计2026年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主

要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

人。公司与前述关联人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是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于员工福

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房屋、委托代理出租旧厂房等，及关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

务等，均属日常经营活动。预计2026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前述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4,177.00万元。公司2025年审议批准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总计约为人民币 4,184.00万元，2025年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为 2，118.43万元

（未经审计）。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该议案，关联董事冯立科、陈茗、杨卫、李鸿回避了该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及《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2026年与相关关联人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向 关 联
方 承 包
土地、租
赁 房 屋
或 仓 库
等

关联人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小计

关联交易
内容

采购白糖

采购粮油

食堂福利采购

采购茶叶、油米等

食堂福利采购

采购青贮玉米

--

承包土地

承包土地

承包土地

租赁仓库、办公室及
仓库提供装卸货物服

务等

租赁费

--

关联交易
定 价 原
则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

合同签订金额
或

预计金额

10,00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150,000.00

3,500,000.00

4,000,000.00

18,100,000.00

800,000.00

550,000.00

0.00

6,000,000.00

400,000.00

7,750,000.00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0.00

21,567.46

0.00

10,630.00

212,774.01

0.00

244,971.47

47,677.22

45,000.00

0.00

370,398.50

0.00

463,075.72

上年发生金额

0.00

128,184.63

232,488.36

122,963.00

3,993,326.77

0.00

4,476,962.76

572,042.63

509,062.50

324,900.13

4,617,419.40

469,462.47

6,492,887.13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
务

其 他 关
联交易

合计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的公司关
联人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

代理出租物业
服务费

餐饮、住宿及会务等

--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

公 开 招 标 定
价

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

7,000,000.00

1,3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9,9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

1,020,000.00

5,000,000.00

41,770,000.00

517,958.14

341,965.10

0.00

371,416.77

0.00

1,231,340.01

62,883.21

0.00

62,883.21

92,552.69

2,094,823.10

6,025,516.18

827,972.10

65,432.66

376,660.91

0.00

7,295,581.85

707,862.84

8,368.00

716,230.84

2,202,619.62

21,184,282.20

说明：一方面，公司生产销售的乳制品属快消品，且公司属于地区行业龙头，产品在区域

市场铺货率较高；另一方面，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其他法人数量众多，部分关联方与公司处于同一区位且经营面广。因此，公司与

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交易不可避免。除可预计的交易对象及金额外，公司对与广东省农垦集

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关联人在2026年可能发生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也在上表作出了合理预

计。

（四）上一年度（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向 关 联
方 承 包
土地、租
赁 房 屋
或 仓 库
等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
务

其 他 关
联交易

合计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关联人

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

小计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的公司关
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采购白糖

采购粮油

食堂福利采购

采购茶叶、油米等

食堂福利采购

--

承包土地

承包土地

承包土地

租赁仓库、办公室
及仓库提供装卸货

物服务等

租赁费

--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

出租物业服务费

餐饮、住宿、会务等

--

其他交易

1、公司预计的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普遍金额较低，基数小会造成差异百分比较高；2、公司预计的
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交易，需根据公司《采购招标管理办法》开展采购活动，最终性价比高的一方中标，因
此存在关联方未中标情况，从而出现偏差较大的情况；3、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普遍为框架协
议，实际履行中按对方日常订单销售，即便公司在预计之初已咨询对方的年度下单意愿，但不排除实际交
易中偏差较大的情况出现。未来，公司将加强关联交易预计的评估管控，提高预计的准确性。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合法合规，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独立性产生不利影
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与这些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

实际发生金额（F）

0.00

128,184.63

232,488.36

122,963.00

3,993,326.77

4,476,962.76

572,042.63

509,062.50

324,900.13

4,617,419.40

469,462.47

6,492,887.13

6,025,516.18

827,972.10

65,432.66

376,660.91

0.00

7,295,581.85

707,862.84

8,368.00

716,230.84

2,202,619.62

21,184,282.20

预计金额(E)

10,000,000.00

220,000.00

800,000.00

140,000.00

4,500,000.00

15,660,000.00

800,000.00

500,000.00

2,3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

10,200,000.00

7,800,000.00

1,400,000.00

180,000.00

350,000.00

50,000.00

9,780,000.00

1,100,000.00

100,000.00

1,200,000.00

5,000,000.00

41,840,000.00

F 占 同 类
业务比例

（%）

-

0.09%

2.17%

1.15%

37.33%

--

6.63%

5.90%

3.76%

41.78%

5.20%

--

0.38%

0.05%

0.004%

0.024%

--

21.76%

0.76%

--

--

F 与 E 差 异
（F- E）/E*

100%

-100%

-42%

-71%

-12%

-11%

-71%

-28%

2%

-86%

-23%

-22%

-36%

-23%

-41%

-64%

8%

-100%

-25%

-36%

-92%

-40%

-56%

-49%

披露日期
及索引

说明：2025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产品（主要用

于员工福利）、承包土地、租赁仓库或房屋等，及关联人向公司采购产品、提供服务等，均属日

常经营活动。基于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2025年，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在预计总金额范围之内。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人资料如下：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光见，注册资本15,133.70万元，主营业务

为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侨源大街20号401房。2025年总资产67,877.26
万元，净资产35,702.3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1,760.86万元，净利润10,500.28万元。

2、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新良，注册资本2,192.6万元，主营业务为住

宿服务、餐饮服务、日用百货、食品销售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燕岭大厦。2025年总资

产15,950.75万元，净资产6,500.1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320.50万元，净利润172.46万元。

3、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莫纯正，注册资本500.00万元，主营业务

为牲畜饲养、住房租赁、食品销售等，住所为阳江市阳东区塘坪镇红五月农场。2025年总资产

24,199.67万元，净资产9,948.0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346.28万元，净利润-1,507.52万元。

4、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伟坚，注册资本5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

农业、林业、动物饲养放牧业等，住所为陆丰市铜锣湖。2025年总资产27,530.10万元，净资产3,
655.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39.91万元，净利润-219.5万元。

5、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武，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其他仓

储业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大院自编1号楼。2025年总资产11,799.10万元，

净资产10,211.3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24.48万元，净利润921.59万元。

6、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苏增生，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主营业

务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农业种植；收购农产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等，住所为湛江开发区

人民大道中 35号湛江农垦集团公司办公楼 17楼。2025年总资产 22,266.40万元，净资产-1,
607.8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5,892.84万元，净利润80.72万元。

7、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鸿，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物业

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设备出租、停车场服务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8
号自编 303室。2025年总资产 264,183.20万元，净资产 63,147.46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317.76
万元，净利润4,144.74万元。

8、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兴全，注册资本5,600.00万元，主营业务

为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等，住所为广东省遂溪县城月镇广丰。2025年总资产

129,429.62万元，净资产87,126.5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978.74万元，净利润597.52万元。

9、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杰，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农

业机械租赁、农业机械销售、智能农业管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等，住所为广州市花都区

绿港三街1号广州空港中心D栋404房自编9室（空港花都）。2025年总资产41,000.00万元，净

资产15,387.4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90,000.00万元，净利润-2,580.00万元。

10、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华茂，注册资本1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房

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土地资产经营与管理、项目投资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园路 36号

301房。2025年总资产 338,475.93万元，净资产 70,194.3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928.74万元，

净利润-4,953.55万元。

11、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彤彦，注册资本800万元，主营业务为物业

管理、物业租赁、房地产经纪、室内装饰等，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金燕路金燕花园燕秀阁首层

101房。2025年总资产 7,740.87万元，净资产 2,100.3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294.26万元，净利

润263.93万元。

12、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付，注册资本65,356.10万元，主营业务为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等，住所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大道中35号4楼。2025年总资产876,
492.79万元，净资产582,248.5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5,391.75万元，净利润-957.90万元。

注：（1）以上信息由各关联方提供，除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是母公司财务数据

外，其他关联人提供的均为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2）以上关联方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相关关联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广东农垦红五月农场有

限公司、广东农垦铜锣湖农场有限公司、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

司、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广垦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垦集团公

司实际控制。

2、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3、除以上已与公司发生交易或有交易意向的关联人外，公司本次还预计了2026年可能与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控制下公司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琐碎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六章第三节的规定，以上法人属于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在以往与公司的交易中，履约情况良好，目前不

存在应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形。加之公司销售产品多采用“先款后货”模式，具有

较强的履约保证，可最大限度减少交易坏账。

（四）信用情况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上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型交易：公司根据租赁标的同等或近似的土地、房屋租赁的市场行情和价格，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进行协商并签订相关合同。

（二）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或服务：参考市场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充分做好比质比价，寻

找最优方案。其中，委托代理出租旧厂房，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关

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正、公允。

（三）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销售价格不低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的市场平均

价格。

公司将根据以上定价政策要求具体交易对象提供单项关联交易定价测算方式和公允价

格说明，并履行公司内部包括比质比价、招投标在内的程序，选择最优的市场化交易方案。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1、2021年4月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三号楼首层2/3/6号库房的仓库。

2、2021年4月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三号楼二楼3/4号库房的仓库。

3、2021年6月18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3号楼二楼2号库房的仓库。

4、2021年12月9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3号楼107库的仓库。

5、2022年4月1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

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3栋首层4号仓库的仓库。

6、2023年3月31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仓储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3栋首层5号仓库的仓库。

7、2021年4月30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

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二号楼六楼607、608房的物业。

8、2021年6月18日，公司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

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二号楼四楼406房的物业。

9、2024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1日，公司分别与广州广垦仓储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680号1栋104房的物业。

10、2009年9月9日，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省红五

月农场签署《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其承包土地280亩。

11、2020年5月9日，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省红五

月农场签署《土地对外承包合同》，约定向其承包土地400.8亩。2021年7月12日，签订《补充协

议书》，将承包土地面积400.8亩核减为399.85亩。

12、2021年5月9日，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五月良种奶牛场分公司与广东农垦红

五月农场有限公司签署《土地对外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新增承包土地4.8亩。

13、2015年6月16日，公司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铜锣湖农

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向广东省铜锣湖农场承包土地1005亩，承包使用时间从2015
年 6月 16日至 2035年 6月 15日止，共 20年，土地承包费价格为：第 1-10年 700元/亩/年，第

11-20年 800元/亩/年。2020年 12月 24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合同》，约定 2020年 1月 1
日-2035年6月15日，承包土地面积调整为675亩，按照700元/亩/年的价格支付土地承包费。

2025年6月7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2025年6月16日至2035年6月15日，按

照800元/亩/年的价格支付土地承包费。

14、2025年1月22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

厦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签署《购销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15、2025年3月4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农垦燕岭大厦

有限公司及广东农垦燕岭大厦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签署《购销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

品。

16、2024年12月23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协议书》，约定向其销

售牛奶产品。

17、2025年12月4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协议书》，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18、2023年11月9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的部分物业。2024年11月14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

对租赁期限进行延长。

19、2025年1月7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

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塘路6号的物业。

20、2025年4月1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租赁其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一楼副层02铺的物业。

21、2025年 1月 16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委托物业管理及出租协议

书》，委托其代理出租公司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并进行物业管理。

22、2025年4月16日，公司与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监控设备出售协议》，约定向

其出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的二手视频监控设备一批。

23、2025年 11月 18日，公司及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腾诚建设有限公司签署

《维护服务合同》，对广州市天河区旧厂区部分物业的维修及费用分摊进行约定。

24、2022年5月25日，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前糖业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农业用地合作经营合同》共5份，约定合作经营农业用地面积共计2424.4亩。2023年8
月22日，签署《租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补充约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2025年8月29日，签署

《〈农业用地合作经营合同〉终止协议》共5份，约定终止双方于2022年5月25日签订的《农业

用地合作经营合同》共5份。

25、2024年12月11日，公司子公司湛江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湛江农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供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食用油、大米。

26、2024年1月1日，公司子公司汕头市燕塘乳业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

司签署《商品销售合作协议》，约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27、2025年1月1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签署《商品销售合作协议》，约

定向其销售牛奶产品。

28、2024年10月16日、2024年11月1日、2025年4月2日，公司分别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

品有限公司签署《冷藏设备借用合同》，约定向其出借陈列冰柜、冰箱。

29、2024年12月16日、2025年3月26日、2026年1月1日，公司分别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

品有限公司签署《饭堂供餐协议》，约定向其采购供餐服务。

30、2025年3月6日，公司与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签署《合同书》，约定向其采购

食堂食材。

31、2024年6月27日，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销售

牛奶产品。

32、2024年4月12日、2025年7月21日，公司分别与广东广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产

品销售协议》，约定向其采购粮油产品。

33、2025年3月17日，公司子公司广州燕塘优鲜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粮油类产品。

34、2024年 3月 1日，公司与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临时管理规约》，约定其为公司广垦天河商业中心观云大厦B塔21-22层办公物业进行物业

管理。

35、2024年11月26日、2026年1月4日，公司与广东粤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天桥广

告灯供用电协议书》，约定其为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燕塘人行天桥广告灯提供供电服务。

36、2025年 1月 3日，公司与广垦（湛江）红江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红江橙采购合

同》，约定向其采购红江橙。

37、2025年6月30日，公司与广东省广垦置业有限公司签署《旧办公电脑出售协议书》，约

定向其出售二手笔记本电脑一台。

38、2025年9月17日，公司与东莞市广垦食品有限公司签署《订货合同》，约定向其采购猪

肉产品。

39、2025年9月28日，公司与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签署《品牌授权使用协议》，广东省农垦

集团公司授权公司免费使用其拥有的部分商标标识。

40、2025年12月25日，公司与广东农垦红峰农场有限公司签署《采购合同》，约定向其采

购化橘红产品。

41、2025年12月30日，公司与广东农垦新华农场茶叶有限公司签署《物资采购合同》，约

定向其采购茶叶产品。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是必要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交易还会持续。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

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以上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概述表》；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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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董事会同意对公

司现有的内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的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架构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附件：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架构图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湖织大道仁祥现代产业园3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8

216,623,806

34.74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丽红女士因公缺席,未能主持本次会议，经过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胡培诗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达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列席3人，陈丽红女士因公缺席；

2、公司总经理郑知慧先生、董事会秘书曹晔先生、财务总监饶聪美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075,906

比例（%）

99.7470

反对

票数

322,200

比例（%）

0.1487

弃权

票数

225,700

比例（%）

0.1043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152,506

比例（%）

99.7824

反对

票数

245,600

比例（%）

0.1133

弃权

票数

225,700

比例（%）

0.1043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102,806

比例（%）

99.7594

反对

票数

289,400

比例（%）

0.1335

弃权

票数

231,600

比例（%）

0.10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982,170

比例（%）

96.2155

反对

票数

245,600

比例（%）

1.9721

弃权

票数

225,700

比例（%）

1.81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肖宁、鲍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557 证券简称：ST起步 公告编号：2026-016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6-01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

超过300亿元（含30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于2026年1月6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6〕37号）注册。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品

种一期限为25个月，品种二期限为37个月，两个品种间可互拨。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
元，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6年2月6日结束，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本期债券

品种一实际发行规模人民币43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1.80%，认购倍数为2.3977倍；品种二实

际发行规模人民币17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1.85%，认购倍数为4.6765倍。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

期债券认购。

本期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

方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品种一金额人民币0.2亿元，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

购并获配本期债券品种一金额人民币1亿元，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南方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品种一金额人民币0.2亿元和品种二金额人

民币2.2亿元。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6-0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

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
暨行使赎回权并全额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2021年3月29日完成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
行工作。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本期债券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
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1个重定价周期（即延续5年），或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设置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即在本期债券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
本期债券延长1个重定价周期，或全额兑付本期债券。同时，本期债券设发行人赎回权，于本
期债券第五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

及其孳息）赎回本期债券。

2026年3月29日（实际付息日为2026年3月30日）为本期债券第五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即第一个重定价周期末，公司决定不行使本期债券发行人续期选择权，即行使本期债券发行

人赎回权，在2026年3月29日（实际兑付日为2026年3月30日）全额兑付即赎回本期债券。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本期债券后续信息披露及还本付息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10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3亿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4年，最终担保方式及额度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09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8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26,936,880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4.2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119,908.8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6,798,997.06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377,320,911.7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15日到账，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1年9月16日验证并出具了“XYZH/2021BJAA190377”验资报告。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

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签署的前述三方监管协议均

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制定，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

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公司原于中信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号：

8110701012602149960）已于2023年11月2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户名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中心支行

中信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20000002454300037658555

8110701012602149960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已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品牌新零售网络运营建设项目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5,752,836.72元，实际

投入金额占计划投入该项目募集资金金额的3.05%；创新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

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剩余全部募集资金26,009.66万元（含截至2025年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剩余金额1,843.66万元及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4,166
万元）及孳生的利息、收益（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变更用途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公 司 在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互 联 网 金 融 中 心 支 行（账 号 ：

20000002454300037658555）专户内的募集资金已经按照规定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账户将

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已办理完毕相关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人及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1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获得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控股子公司重庆

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康源”）收到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乳酸钠林格注射液（规格：500ml）《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包装规格

申请内容

审批结论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

原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通用名称：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Sodium Lactate Ringer's Injection

注射剂

500ml

30袋/箱

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其他变更事项包括：1.变更药品处方及生产工艺（含原料药供应商）；2.变更药品
质量标准（含贮藏条件与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订药品说明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
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
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处方及生产工艺（含原料药供应商）；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贮藏条件与有效期）；3.变更直
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4.修订药品说明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
书保持一致。有效期为18个月。

名称：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8号

至2028年7月16日

注册分类

原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化学药品

国药准字H20084559

YBH01872026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是一种调节体液、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适用于代谢性酸中毒或有代

谢性酸中毒的脱水患者。该注射液的原研公司为百特医疗（Baxter Healthcare），商品名为

“Lactated Ringer's In Plastic Containe”，于 1971年在美国上市，于 1998年在中国上市。根据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信息，截止目前，乳酸钠林格注射液（规格：500ml）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生产企业共18家(不含湖南康源)。
另据摩熵医药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在中国医院（全

终端）市场的销售额分别为7.9亿元、6.62亿元和2.04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康源对乳酸钠林格注射液的研发总投入金额为281.95万元人民

币（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孙公司湖南康源乳酸钠林格注射液（规格：500ml）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有助于提升其市场竞争力，有利于该产品未来的市场销售与拓展。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

受国家政策变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乳酸钠林格注射液（规格：500ml）《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孙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经和解后孙公司申请撤销执行。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星”）为

本案的原告，成都金星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的

控股孙公司。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执行裁定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期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成都金星与成都耀匀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匀医药”）的诉讼事项，因耀匀医药未履行法院生效的一审判决，

成都金星遂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申请执行。后

相关各方经协商，就该诉讼及增资协议履行等事项达成和解，并于2025年12月31日签署了

《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和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

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达成和解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4）。

二、案件执行情况

上述补充协议生效后，成都金星向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申请撤销对耀匀医药的执行申请

及解除对其采取的保全措施。近日，成都金星收到四川自贸试验区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

解除本案中对被保全人成都耀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账号的冻结。

本裁定立即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和解有助于稳定孙公司经营，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